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修正總說明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係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第四項訂定，自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告後，曾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並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本規範旨為新增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其污染物排放量須經模式模擬證明不超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為配合空氣品質標準增列細懸浮微粒項目標準，且為強化模式運用的規定，爰擬具修正本規範，其修正要點如次：
1、 強化模式運用的規定：高斯類擴散模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直接公告使用，廢除原附錄一，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依附錄一及附錄二規定使用並採個案審查，其模擬結果須符合附錄三性能評估規定。（修正公告事項三）
2、 降低應模擬排放量門檻：應進行模式模擬之最低排放量依據「新（增）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規模」所訂定，並說明新增（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二百五十公噸或五百公噸者應選擇之模式。（修正公告事項四至公告事項六）
3、 延長模式模擬期程：高斯類擴散模式之模擬期程為三年，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之模擬期程則依排放量選擇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案例月及案例季。（修正公告事項七）
4、 修正模式模擬污染物濃度增量計算方式：高斯類擴散模式之模擬結果，年平均值增量以各網格三年年平均增量平均後之最大值表示，日平均值增量及小時值增量以各網格各年濃度第八高值或排序累積百分之九十八高值平均後之最大值表示。軌跡類模式及網格類模式之模擬結果，以所有案例之平均值增量代表其年平均值增量，日平均值增量、八小時平均值增量及小時值增量以各網格逐時逐網格濃度對減後排序累積百分之九十八高值之最大值表示。（修正公告事項九及附錄四）
5、 因應模式技術提升、電腦設備精進及更多資料可獲取，修正軌跡類模式和網格類模式使用規範。（修正公告附錄一及二）
6、 強化模式運用的規定：加嚴模式性能評估標準、新增評估污染物種類及新增氣象模式模擬結果性能評估規範。（修正公告附錄三）
7、 說明軌跡類模式及網格類模式模擬之模擬期程及模擬數量（新增附表一）。
8、 [bookmark: _GoBack]配合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之修改，爰刪除現行公告事項十。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修正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  明

	主旨：修正「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主旨：公告修正「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
	增訂生效日期。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第四項。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第四項。
	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本規範適用於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八條第二項新增（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
	公告事項：
一、本規範適用於台灣本島地區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八條第二項新增（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
	1、 連江縣、金門縣及澎湖縣均已納入空氣污染防制區劃分及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計算各縣市主要污染物連續三年平均值統計表及容許增量限值表，故宜刪除本島之限制，將離島地區（如澎湖、金門、馬祖等）納入適用。

	二、本規範所指空氣品質模式類型，包括高斯類擴散模式、軌跡類模式及網格類模式。
	二、本規範所指空氣品質模式類型如下：
（一）高斯擴散模式
（二）軌跡模式
（三）網格模式
前項各類型模式使用規範如附錄一至三，高斯擴散模式、軌跡模式與網格模式模擬結果之性能評估規範如附錄四。各類型模式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為認可模式。
前項認可模式及適用條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之。
	1、 可用於空品模式類型分類的考量因素眾多且甚難界定，參酌國內常用模式種類且避免模式認定方式產生爭議，故更名高斯擴散模式為高斯類擴散模式、軌跡模式為軌跡類模式及網格模式為網格類模式。
2、 其餘原法條內容與第三條合併。




	3、 本規範所指空氣品質模式使用規範如下：
（1） 高斯類擴散模式應使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模式，模式之設定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技術文件、使用規範及查驗清單。
（2） 軌跡類模式之設定應符合軌跡類模式使用規範，如附錄一。
（3） 網格類模式之設定應符合網格類模式使用規範，如附錄二。
（4） 軌跡類模式及網格類模式之背景場模擬結果應符合模式模擬結果性能評估規範，如附錄三。
（5） 模式模擬濃度增量及統計方式應符合模式模擬及增量計算說明，如附錄四。
	[bookmark: OLE_LINK1]三、空氣品質之模擬得使用認可模式，並依認可之適用條件進行模擬。使用非認可模式或任一非中央主管機關提供之資料或設定者，其模擬結果應符合附錄一至附錄四之規定。
九十五年一月一日前於模擬區域尚未有適用之認可模式公告前，得使用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所認可之適用模式或於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網站建議之模式，不受前項之限制。
	1、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研究計畫指出，認可模式制度施行至今僅完成數件申請且各界對於制度仍有相當的問題及疑慮，因此提出修正方向，回歸個案審查制度，不再提供模式認可，高斯類擴散模式由本署直接公告使用，相關文件亦一併公告。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採個案審查，模式使用及模擬結果須符合如附錄一到附錄三之使用規範及性能評估，相關檢核文件一併修改。
2、 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應依附錄一至附錄二之規定使用，但使用者如有未能參照部分，應補充相關說明文件，不僅提供使用者說明空間，亦不致妨礙模式研究發展。


	四、新增（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使用高斯類擴散模式模擬其原生性空氣污染物濃度增量，依「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設置防止逸散設施之原物料堆置場者不在此限；本項之一定規模依據「新（增）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規模」：
（一）粒狀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模擬原生性之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粒（PM10）及細懸浮微粒（PM2.5）之濃度增量。
（二）硫氧化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模擬二氧化硫之濃度增量。
（三）氮氧化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應模擬二氧化氮之濃度增量。
	四、新增（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使用高斯擴散模式模擬其濃度增量，涉及粒狀物排放之非開放式或有防止逸散設施之原物料堆置場者不在此限。
（一）於污染控制後或處理後最大年排放增加量達粒狀物達十五公噸、硫氧化物達六十公噸或氮氧化物達四十公噸以上者，應模擬懸浮微粒、二氧化硫或二氧化氮之濃度增量。
（二）空氣污染物年排放增加量達許可證記載之年許可排放量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固定污染源，於污染控制後或處理後最大年排放量粒狀污染物達二百公噸、硫氧化物達二百五十公噸或氮氧化物達二百公噸以上者，應模擬懸浮微粒、二氧化硫或二氧化氮之濃度增量。
	1、 或有防止逸散設施之原物料堆置場者不在此限無任何控制效率之限制，形成過度放寬之漏洞，應以現行法令給予限制。
2、 為明確非任一污染物超過排放量門檻值即須模擬所有污染物之濃度增量，故調整文字內容。
3、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六條，應進行模式模擬之最低排放量（即一定規模）已於新（增）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規模訂定，故模擬門檻依該法分類，同時納入新公告之空氣品質標準中之細懸浮微粒項。


	五、新增（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公告事項四進行高斯類模式模擬外，應再使用軌跡類模式或網格類模式進行空氣品質之模擬：
（一）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二百五十公噸，但未達五百公噸者，應模擬臭氧濃度增量及二氧化氮濃度增量。
（二）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與氨之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二百五十公噸，但未達五百公噸者，應模擬懸浮微粒（PM10）濃度增量、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增量、二氧化硫濃度增量及二氧化氮濃度增量。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之濃度增量應為原生性及衍生性的總和。


	五、新增（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使用軌跡模式或網格模式進行空氣品質之模擬：
（一）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五百公噸，但未達一千公噸者，應模擬臭氧濃度增量。僅揮發性有機物乙項排放量符合公告之一定規模者，不在此限。
（二）硫氧化物與氮氧化物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五百公噸，但未達一千公噸者，應模擬衍生性懸浮微粒濃度增量，並與原生性懸浮微粒合計為懸浮微粒之增量。
	1、 使用軌跡或網格類模式模擬原生污染物濃度增量主要是檢視大型污染源在遠距的複雜山區地形是否有高值產生，並非取代高斯類擴散模式之近場模擬結果，故不能免除公告事項四之規定。
2、 依據本署研究計畫結果顯示臭氧前驅物合計排放量或（細）懸浮微粒前驅物合計排放量小於五百公噸/年時，所造成之臭氧增量或（細）懸浮微粒超出目前法規容許增量限值之機會甚低，然為避免排放量低於五百公噸/年仍有超出容許增量限值之虞，故訂定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二百五十公噸，但未達五百公噸者需再使用軌跡類模式或網格類模式進行模擬。
3、 僅揮發性有機物乙項排放量符合公告之一定規模者，不在此限，並無學理依據，予以刪除。
4、 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均為原生性及衍生性之總和。
5、 污染源排放之粒狀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與氨均為大氣中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之來源或前驅物，因此應合併考量。五者合計之排放量仍適用既有之排放量門檻，此為加嚴管制之方式。

	六、新增（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公告事項四進行高斯類模式模擬外，應再使用網格類模式進行空氣品質之模擬：
（一）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五百公噸以上者，應模擬臭氧濃度增量及二氧化氮濃度增量。
（二）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與氨之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五百公噸以上者，應模擬懸浮微粒（PM10）濃度增量、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增量、二氧化硫濃度增量及二氧化氮濃度增量。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之濃度增量應為原生性及衍生性的總和。
	六、新增（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使用網格模式進行空氣品質之模擬：
（一）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一千公噸以上者，應模擬臭氧濃度增量。
（二）硫氧化物與氮氧化物申請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一千公噸以上者，應模擬衍生性懸浮微粒濃度增量，並與原生性懸浮微粒合計為懸浮微粒之增量。
	1、 使用軌跡或網格類模式模擬原生污染物濃度增量主要是檢視大型污染源在遠距的複雜山區地形是否有高值產生，並非取代高斯類擴散模式之近場模擬結果，故不能免除公告事項四之規定。
2、 依據本署研究計畫結果顯示臭氧前驅物合計排放量或（細）懸浮微粒前驅物合計排放量小於五百公噸/年時，所造成之臭氧增量或（細）懸浮微粒超出目前法規容許增量限值之機會甚低，因此針對年許可排放量合計達五百公噸以上者需再使用網格類模式進行模擬以評估其增量是否符合容許增量限值規定。
3、 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均為原生性及衍生性之總和。
4、 污染源排放之粒狀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與氨均為大氣中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之來源或前驅物，因此應合併考量。五者合計之排放量仍適用既有之排放量門檻，此為加嚴管制之方式。

	七、高斯類擴散模式模擬之模擬期程為三年，軌跡類及網格類模式之模擬期程如附表一。各類型模式所需之氣象觀測資料應使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布於其網站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公布者，應依下列順序引用：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二）中央主管機關。
（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四）空軍氣象聯隊。
（五）符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設站品管要求之自設或其他單位設置之氣象站。
（六）國際氣象組織可公開取得之氣象資料。
	七、各類型模式模擬所需之氣象資料、背景濃度、背景排放量及模擬案例日資料，應使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布於其網站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公布時，為因應實際需要，應依下列來源依序採用：
（一）氣象資料：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站。
3、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4、空軍氣象聯隊或符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設站品管要求之自設或其他單位設置之氣象站。
（二）背景濃度資料：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站。
2、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立之空氣品質監測站。
3、自設或其他單位設置之空氣品質監測站。
（三）背景排放量資料：依附錄二、三規定自行計算。
（四）模擬案例日：依附錄二、三規定自行篩選。
	1、 模擬期程為模擬之數量，非模式技術層次，不適合設定於技術文件或附錄使用規範，故增訂附表一。高斯類擴散模式於模擬時為避免所選年份氣象條件不夠客觀，且與空氣品質背景值計算年份一致，高斯類擴散模式之模擬期程改為三年。
2、 因設置單位不同，故將空軍氣象聯隊與自設或其他單位設置之氣象站分開依序條列。
3、 允許使用國際氣象組織之資料進行氣象資料之製作，以補充國內高空資料之不足。


	
八、固定污染源各類污染物排放率應以小時最大產能操作條件下之排放量計算；年平均值模擬所使用之排放率得以最大年產能之排放量除以全年操作時數為之。



	八、固定污染源各類污染物排放率應以小時最大產能操作條件下之排放量計算；年平均值模擬所使用之排放率得以最大年產能之排放量除以全年操作時數為之。同一公私場所新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得扣除其替代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所減少之排放量，以增加之排放量作為模式模擬之排放量計算。
各類模式之模擬結果，依各類型模式使用規範附錄一至三之規定，其模擬時程為一年時，以一年模擬之平均增量表示其年平均值增量，以日平均值及小時值第八大值分別表示其最大值之增量；其模擬期程為案例日時，以所有案例日之平均值增量代表其年平均值增量，以時間配對之小時及日最大值增量，分別代表其小時及日平均值之最大增量。
	1、 明確說明公告事項主旨為排放率之計算方式。
2、 原公告事項八第二項為說明模擬結果計算最大增量，考量兩者主題不同，故另新增公告事項九及附錄四，並將公告事項八第二項移至新增公告事項九及附錄四以區隔兩者。

	九、同一公私場所新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進行增量計算時，得扣除其替代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所減少排放量之影響貢獻。

	
	1、 本項新增。
2、 同一公私場所新增或變更固定污染源，得扣除其替代之既存固定污染源所減少之排放量，以增加之排放量作為模式模擬之排放量計算。對於空氣品質的影響，僅考慮排放量單一因素，未考慮排放高度、溫度、流速、位置等其他參數對空氣品質模擬的影響，故建議採用整體環境效益之觀念，以變更前後增量相減所得之淨增量作為結果，而非使用淨排放量進行模擬。
3、 本項所稱既存固定污染源之排放量應依既存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認可準則計算為之。

	十、公私場所於申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許可時，應檢具下列文件一併向當地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提出辦理：
（一）模擬範圍之地形圖影印本。
（二）模式所需之固定污染源排放設施及排氣基本資料。
（三）模式輸入參數說明文件及電腦檔。
（四）模式輸出參數說明文件及電腦檔。
（五）其他如附錄一至三應檢附之文件。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九、公私場所於申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許可時，應檢具下列文件一併向當地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提出辦理：
（一）模擬範圍之地形圖影印本。
（二）模式所需之固定污染源排放設施及排氣基本資料。
（三）模式輸入參數說明文件及電腦檔。
（四）模式輸出參數說明文件及電腦檔。
	1、 項次變更。
2、 如使用模式進行模擬評估，須檢附查驗清單、附錄一至三所列之文件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文件。

	
	十、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固定污染源，其模擬條件、狀況皆符合本規範規定者，於申請新增（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時，免予重複進行相同之模式模擬。
	1、 本項刪除。
2、 本項配合原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內容規定，惟該條文已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刪修，為求一致性，故此處亦比照刪除。

	
	十一、本公告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實施，本署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環署空字第○九一○○七八七六三號公告「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適用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1、 本項刪除。
2、 配合現行法制作業體例，原予刪除。






公告事項七附表一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附表一 軌跡類模式及網格類模式模擬之模擬期程及模擬數量
	排放量
	二級防制區
	三級防制區

	
	模擬期程
	模擬數量
	模擬期程
	模擬數量

	250 ~ 1000公噸/年
	案例月
	1
	案例月
	1

	1000 ~ 2000公噸/年
	案例月
	1
	案例月
	2

	2000 ~ 3000公噸/年
	案例月
	2
	案例季
	1

	3000公噸/年以上
	案例季
	1
	案例季
	2


註1：本表排放量係依本規範第五條或第六條所定義計算得之。
註2：模擬數量大於一時，應分配於不同季節，且選擇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案例月及案例季。若未公告時，應選擇空氣品質不良之月份及季節，月份原則上臭氧為五月或十月，懸浮微粒為十一月或十二月。案例季原則上臭氧為三月至五月及九月至十一月；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為九月至十一月及十二月、一月及二月。
	
	1、 本附表新增。
2、 軌跡類模式及網格類模式模擬時依新增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排放量之大小選擇模擬期程及模擬數量。因電腦計算能力與日俱增且為能自更多的模式模擬結果中獲得有效的資訊，故修改模擬期程最少需一個月，而案例季之模擬能提供季節變化。同時加註說明當中央主管機關未公告相關模擬期程時之選擇方式，爰新增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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